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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1,486.69万元（不含违约金、利息、诉讼费、法院保全费、

保函费用等）。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结果具有不确定

性，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目前暂时

无法合理估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公司将持续跟进案件进

展，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及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公

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目前公司经营管理稳定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

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本次诉讼系公司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起诉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信德胜隆（大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德胜

隆”）于2026年3月6日收到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026）苏0681民初3070号）。因信德胜隆与江苏嘉能锂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能公司”或“被告”）发生合同纠纷，信德胜隆向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目前案件已被立案受理。

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减少诉讼执行风险，信德胜隆在提起诉讼的同时已向

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措施。请求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并冻结、查封或扣押嘉能



公司相当于人民币￥14,866,938.22元的财产。公司为便于案件财产保全措施的

顺利执行，预防申请保全的财产被隐匿、转移、或发生其他影响保全情况的发生，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以及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暂缓披露程序，暂缓披露上述起诉立案及财

产保全申请事项。

近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开庭传票，相关财产保全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并且知悉法院已通过电子方式向被告送达开庭传票。因此，公司认为暂缓披露原

因已消除。根据有关规定，现将上述起诉立案及财产保全申请事项进行披露。在

暂缓披露期间，经公司自查，不存在相关信息知情人利用该暂缓披露的信息买卖

公司证券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案将于2026年4月9日开庭审理。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信德胜隆（大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江苏嘉能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

1、催告被告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7日内，安排由原告完成提货3,568.65吨乙烯焦

油，并保证符合相关合同约定的验收质量；

否则，关于前述3,568.65吨乙烯焦油，请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

按照货值￥12,490,275.00元（按3,500元/吨计）向原告支付，并另外向原告支付逾期

利息。

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12,490,275.00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

期贷款利率，自收到起诉状之日后的第8日起算至实际全部支付之日止。

2、被告欠7,067,445.9元乙烯焦油销售增值税专票未向原告开具，给原告造成税

款损失¥2,376,663.22元。催告被告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7日内，完成开具交付上述

7,067,445.9元增值税专票，否则，向原告赔偿造成税款损失¥2,376,663.22元，并另

外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2,376,663.22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贷款利率，自收到起诉状之日后的第8日起算至实际全部支付之日止。

3、请求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法院保全费等。

4、请求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函

费用人民币5,946.78元。

事实与理由：

自2025年7月2日起至2026年1月4日，公司通过由嘉能公司代为采购或者由公司直

接采购方式购买多批次的乙烯焦油，先存储在嘉能公司启东仓库中后再由公司前往提

货。至今剩余仍有3,568.65吨乙烯焦油，嘉能公司却未允许公司顺利完成提货。

按照隆众资讯2026年1月30日乙烯焦油市场价格3,500元每吨计算，剩余3,568.65

吨未被提货乙烯焦油的市场价值为￥12,490,275.00元。

另外，嘉能公司至今仍欠7,067,445.9元乙烯焦油销售增值税专票未向公司开具，

给公司造成税款损失¥2,376,663.22元。上述两项合计金额为￥14,866,938.22元。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公司目前暂时无法合理估计其对

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公司将持续跟进案件进展，依据会计准则的要

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及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目前公司经营管理稳定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本次诉讼

系公司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受理案件通知书》；



3.《传票》。

特此公告。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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